所得稅結算申報及扣繳憑單印製與發放標準作業流程（SOP-009）
依據：薪資所得扣繳辦法
     辦理時程                     項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負責人
彙整全校個人各項所得資料編製所得稅調節表





依個人所得類別輸入所得稅扣繳憑單系統，列印扣繳憑單彙總表，核對是否正確





核符後列印所得稅扣繳憑單報繳資料表





會計室主任核章





董事長核章





所得稅資料報送國稅局





列印全校所得稅扣繳憑單





分送或寄送各所得人





會計室承辦人





會計室承辦人





會計室承辦人





會計室主任





董事長





會計室承辦人





會計室承辦人





會計室承辦人





注意事項：


1.各項資料數據(含身分證統一編號及戶籍底址)之正確性及時效性。


2.按月給付職工之薪資，除依所得稅法准予免徵所得者外，所有新資受領人代扣之所得稅均須於次月10日前報繳。


3.外籍人士若境內停留未滿183天者，應於支付日內10天即刻申報20%所得稅。





11月下旬





1月下旬





1月下旬





1月下旬





12月下旬





1月中旬





1月中旬





1月中旬








